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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2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州浪奇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43 

 

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2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广州浪奇”）于 2023

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0），经公司自查，

发现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中“第六节 重要事项”之“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”

的相关信息有遗漏。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，更正如下： 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

1、更正前： 

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 

□适用  不适用 

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处罚及整改情况。 

2、更正后： 

十二、处罚及整改情况 

适用 □不适用 

名称/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类型 结论（如有） 
披露日

期 
披露索引 

广州市浪奇实

业股份有限公

司及相关当事

人 

其他 

（1）2018年、

2019年定期报告

存在虚假记载；

（2）违规对外提

供财务资助。 

被证券交易所

采取纪律处分 

公司于 2022年 8

月 5日收到深交所

下发的《关于对广

州市浪奇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及相关当

事人给予公开谴责

处分的决定》（深

证上(2022) 765

号），深交所对公

司及相关当事人给

予公开谴责处分的

决定。 

2022年

08月 05

日 

深圳证券交

易所（网

址：

http://www.

szse.cn/dis

closure/sup

ervision/me

asure/pushi

sh/index.ht

ml） 

整改情况说明 

适用 □不适用 

公司及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《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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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》所提出的问题，鉴于《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

业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》所列违规行为与广东证

监局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对公司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1〕21 号）

基本一致，公司具体整改措施参见公司对行政处罚的整改措施： 

（1）全面调整公司及原涉事子公司的大宗贸易业务，目前已不再开展风险

贸易业务； 

（2）整理完善相关证据材料，并积极配合监察机关、公安机关以及广东证

监局的调查工作； 

（3）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制定、修订了包括《合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违

规经营投资问题线索查处工作细则》《印章使用管理规定》《广州浪奇内部授权

管理规定》《合同管理办法》等在内的一批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对内部授权及印

章使用等的管理工作； 

（4）加强内部审计工作，充分发挥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，加强内

部审计部门对公司财务报表编制情况、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力度，及时

识别财务风险。同时，贯彻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将相关重要事项、重大风险

及时向董事会和管理层反馈，最大程度降低公司经营风险； 

（5）根据证监会的调查结果，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查，并根据调查及自查结

果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公司《2022 年年度报告》的其他内容不变。本次更正不

会对本报告期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影响。更正后的《2022 年年度

报告》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

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扎实做好信

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及审核工作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


